丰都县关于表彰奖励丰都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公示

 

根据中共丰都县委办公室、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丰都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结合我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实际，经县委政法委、县人力社保局研究，报县委、县政府同意，评选三合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等50个单位为丰都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许欢等100名个人为丰都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先进个人，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公示对象

    （一）先进集体
三合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名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高家镇党委、政府

十直镇党委、政府

双路镇党委、政府

树人镇党委、政府

湛普镇党委、政府

龙河镇党委、政府

社坛镇党委、政府

包鸾镇党委、政府

仁沙镇党委、政府

三元镇党委、政府

双龙镇党委、政府

南天湖镇党委、政府

武平镇党委、政府

县纪委监委机关

县委办公室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

县委组织部

县委宣传部

县委统战部

县委政法委

县发展改革委

县教委

县经济信息委

县公安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财政局

县人力社保局

县生态环境局

县城市管理局

县交通局

县水利局

县农业农村委

县卫生健康委

县应急管理局

县审计局

县林业局

县信访办

县法院

县检察院

团县委

县中医院

县人民医院

县疾控中心
县消防救援大队

实业发展集团

（二）先进个人 

1.政治安全保卫表现突出个人（6人）

许  欢  县委办公室机要科科长

钱宗霖  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科科长

严长安  县委党校办公室主任

林家平  县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

曾惺惺  丰都县发展研究中心一科科长

熊中权  社坛镇组织委员

2.社会治安防控表现突出个人（9人）

刘  周  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隆永宝  县检察院一部主任

黄  涛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陈祥文  树人镇人民政府镇长

曾  伟  龙孔镇平安办九级职员

陈小红  三建乡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黄  川  都督乡党委副书记

秦  勇  太平坝乡党委副书记

鲁金海  名山集团安管部干事

3.社会矛盾化解表现突出个人（13人）

黄福国  县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中心主任

秦  曼  县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科科长

李国益  县教委安稳办九级专技人员

孙  涛  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副所长

王泽坤  县司法局三合司法所所长

华  蓉  县人力社保局七级专技人员

朱成平  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科长

周廷忠  县信访办党组书记

秦华荣  县信访信息中心副主任

张召祥  县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

孙  科  龙河镇党委书记

胡小风  三元镇人大主席

向海林  兴龙镇党委书记

4.公共安全管理表现突出个人（15人）

秦  亚  驻县政府办纪检监察组三级主任科员

蔡桢宇  县人大常委会秘书科科长

王  艳  县政府办公室纪检组组长

向海城  县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马小沣  县经济信息委副主任

代绍凯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大队长

毛先权  县民政局局长

廖俊秀  县住房城乡建委副主任

李小波  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毛国金  县商务委安全环保监管科一级主任科员

黄朝平  县文旅委安全应急科科长

陈  磊  县应急局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科科长

谭利蓉  县市场监管局综合科科长

熊  夐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

李暄宽  县委党校副校长
5.网络安全防范表现突出个人（3人）
汪一东  县网络信息中心综合科科长

张建华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吴建平  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副大队长

6.防范金融风险表现突出个人（5人）

皮雪锋  县发展改革委综合规划科科长

张小兵  县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

刘翰联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

张  燕  县金融服务中心八级职员

游  涛  文旅集团总经理

7.疫情防控表现突出个人（15人）

杨建国  县委政法委基层指导科科长

易文颀  县住房城乡建委党组书记、主任
张  宽  县农业农村委法规与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

董  昊  县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科九级专技人员

孙  静  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唐秀兰  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九级专技人员

任维利  团县委副书记

张晓玲  县妇联四级调研员

代淑玲  县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陈  丽  县中医院呼吸科护士

廖丽蓉  县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科科长

李兴碧  三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宗爱明  名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冉陆江  名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员、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办干部
秦郡鑫  江池镇平安办一级科员

8.抗疫方舱医院建设表现突出个人（2人）

姜宗祥  建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云升  城建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9.森林防火表现突出个人（8人）

肖勤生  县人民武装部十级职员

洪  强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秦  瑜  县林业局林业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朱健君  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

秦  昌  虎威镇政法委员

董  超  南天湖镇政法委员

刘  洋  暨龙镇党委书记

汪鹏程  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0.防汛抗旱表现突出个人（8人）
何  维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冉瑞明  县水资源综合事务中心主任

张  勇  县应急局应急保障科科长

舒  胜  名山街道党工委书记
皮永红  龙河镇政法委员

兰朝阳  社坛镇党委书记

余  涛  双龙镇党委书记

夏真军  水务集团副总经理
11.基层社会治理表现突出个人（16人）

李庆云  县基层社会治理中心主任

蔡  利  三合街道宣传委员
余正宁  三合街道平安办主任

曾黎黎  三合街道新建社区书记

张  欣  高家镇平安办主任

易君昊  十直镇平安办一级科员

傅  美  兴义镇平安办主任

陶灵丽  双路镇组织委员
杨洪兴  包鸾镇党委副书记
谭  伟  保合镇政法委员

李小东  仁沙镇政法委员

许华国  董家镇宣传委员
曾如祥  许明寺镇政法委员

魏  麟  仙女湖镇政法委员

黄  旺  栗子乡组织委员
黄  豆  青龙乡平安办九级职员

二、公示期限

    2023年2月20日至2023年2月24日（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

    三、受理意见单位、电话

来函单位：中共丰都县委政法委员会、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来函地址：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53号党政办公大楼734办公室、丰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二路286号丰都县人社局事管科

受理人：杨建国、邹建铭

电话：70605677、70605625

邮政编码：408200

    四、公示要求
（一）各级干部、群众如认为公示对象不符推荐评奖和廉洁自律规定，请以书面、电话或来人等方式向中共丰都县委政法委员会或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

（二）反映人必须用真实姓名，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真实、具体，敢于负责。不允许借机故意捏造事实，泄愤报复或有意诬陷。如有诬陷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三）受理人员对反映人和反映的情况严格保密。对反映可能影评奖表彰的问题，中共丰都县委政法委员会、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认真调查核实，视其情况再研究是否评奖表彰。

 

 

中共丰都县委政法委员会       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2月20日

                           

